[bookmark: _GoBack]关于《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草案）》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长护险试点工作，切实保障失能老人基本护理需求，我区于2020年6月制定出台了《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嘉府规〔2020〕5号），2022年3月修订（嘉府规〔2022〕1号）,2023年12月延期（嘉府规〔2023〕4号），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文件实施六年多来，在规范长护险受理、评估、服务、监管等各环节工作，发挥相关职能部门、街镇联动合力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该文件即将到期，且相关上位法依据也进行了微调，为保证政策制定的严肃性和文件实施的连贯性、延续性，在政策主要内容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我区对原文件相关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改。
二、主要内容
（一）文件主要内容
文件正文由指导思想、基本要求、主要内容、责任处理、职责分工、其他、有效期等七部分组成。
其中，基本要求部分：提出了统筹规划，稳步推进；部门联动，提质增效；依法合规，公开透明等三条工作要求。主要内容部分：围绕受理、评估、服务、监管四个环节展开，并提出相关工作要求。责任处理部分：明确了长护险定点机构、参保人、经办机构等三类责任主体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
（二）较原文件（嘉府规〔2022〕1号）的修改之处
1、“基本要求”第一条“统筹规划，稳步推进”中删除“做到控制增量、消化存量、调整结构”。
2、“主要内容”第一条“严格申请受理”中删除“受理中心将申请人信息转发至相关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申请人签约的家庭医生出具其近三个月内健康状况的核实意见，作为评估机构开展上门评估的参考依据”。增加“期末评估可在随申办嘉定旗舰店在线申请”。
3、“主要内容”第二条“提高评估质量”中删除“定点评估机构以签约形式开展工作，划定责任区域”。
4、“主要内容”第四条“加强过程监管”中删除“组建区医疗保障协会长护险专委会，通过飞行检查和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将“压实街镇管理责任，发挥村（居）委会贴近服务对象、贴近服务现场的优势，对评价结果、服务质量等开展评价和监督”改为：“压实街镇属地管理责任，对评价结果、服务质量等协助开展评价和监督”。
5、“责任处理”中两处“并按照《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追究法律责任”统一改成“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职责分工”中原内容删除，将原文件附件2中成员单位职责加入该部分内容，其中区民政局职责中删除“负责统筹配置全区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派发和轮候”；区卫健委职责中将“负责落实家庭医生参与签约对象评估工作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负责预先核实签约老人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时的身体状况”修改为“负责落实推动支持家庭医生参与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工作，加强对评估和失能老人健康服务的指导”；区财政局职责中将“做好长期护理保险相关配套资金保障和配套资金监管等工作”修改为“做好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资金保障工作”。
7、文件有效期调整。文件有效期调整为：“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8、删除原文件附件1《嘉定区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管理办法》，按市有关规定执行；删除原文件附件2《嘉定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该领导小组已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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